
追求想看的雜誌 李威儀自創期刊 

※本文引自 2013/3/15 政大校訊 119 期典藏政大 
 
 【校訊記者楊舒琪、林惟鈴報導】「在臺灣，我一直找不到自己想看的攝影刊

物，所以決定嘗試看看。」因為鍾情於攝影、出版與設計，新聞系校友李威

儀，在報社工作一年後決定離開，著手創辦出自己想要的類型雜誌《攝影之

聲》，期盼能帶動關心臺灣的攝影文化，甚至成為臺灣和國際攝影藝術交流的平

臺。 
 
 李威儀說，過去臺灣多數的攝影雜誌強調器材或技術的討論，較少拿來作為

一個哲學命題或較嚴肅的思考方向，於是在 2011 年 9 月創辦了《攝影之聲》。

雖然當時親友們也很擔心，「但我想趁自己還沒有那麼多包袱、還能夠承受挫折

的時候，去試試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年輕人創業多少要面對旁人的擔憂，李威儀認為，應該要讓身邊的人了解，

自己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經過思考，而且要努力實踐想法，而非淪為空談。 
 

 

 因此他在離職

後，一面休息也一

面構思雜誌細節，

還到紐約獨立攝影

節尋找靈感，並向

當地另外一位攝影

愛好者邀稿。九個

月後，《攝影之聲》

正式創刊。 
 
 

 因為經費和人力有限，李威儀不僅身兼編輯、採訪、排版和寫作等工作，邀

稿、連絡、看印，甚至搬書等細項，也常需由他親自處理。「就是從頭做到

尾」，雖然事情很多、很繁忙，甚至從早上起床就要開始工作，直到就寢前才真

正『下班』，「但因為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所以不覺得很累。」 
 
 與過去在報社服務相較之下，現在的工作內容雖然仍以編輯和採訪為重，但

李威儀坦言，真正經營一本刊物後才發現，其實當中還有更多枝節和面向需要

注意。他說，雖然過去沒有考慮到這些因素，但從過程中逐漸累積經驗，也印



證了新聞系時常強調的「做中學」概念。 
 
 「持續累積才有文化力量，」李威儀說，如果雜誌僅發行一、兩期，曇花一

現對於臺灣的藝術文化或出版業界難有深刻影響，他選擇以較高層次去討論每

一個議題，「不僅是攝影雜誌，更是一個觀念溝通的雜誌，」並藉此累積出文化

力量。 
 
 之所以能從不一樣的角度深刻思考，李威儀歸功大學教育。他說，政大四年

刺激他思考許多事情，因此希望自己現在產出的內容，也能帶些深度，而非只

是「炒短線」。恩師、廣電系副教授郭力昕也肯定他的想法，還成為現在固定邀

稿的作者。 
 
 創業看似需要很多條件，甚至仰賴「天時地利人和」，然而李威儀仍然鼓勵新

世代的年輕人，勇於思考並跨出第一步，「如果總在等一個絕佳的時機，那可能

永遠都做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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